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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公告编号：2012-00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2011年度非公开发行的Ａ股股票，解除限售股

东共 4名，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10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22.46％。 

2、本次解除限售的Ａ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2年 3月 16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61号］核准，公司以 10.40元／股的发行价

格向黄少彬、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和吴树容等 4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5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募集资

金总额 52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1,240,934.9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498,759,065.05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于 2011年 3月 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4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 5,000万股的限售期为 12个月，目前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2年 3月 16日。 

公司于 2011年 10月 21日实施完成《关于 2011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22,581,794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实施完成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数调整为 100,000,000股，其中本次可解除限售股份数为

100,000,000股，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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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211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前持

有的限售股份

的数量（股） 

2011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增加

的数量（股） 

211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后持

有的限售股份

的数量（股） 

1 黄少彬 19,000,000 19,000,000 38,000,000 

2 
天津证大金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000,000 11,000,000 22,000,000 

3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1,000,000 11,000,000 22,000,000 

4 吴树容 9,000,000 9,000,000 18,000,000 

 合计 50,000,000 50,000,000 100,000,000 

  二、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2年 3月 16日。 

  2、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100,000,000 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22.46％。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解除限

售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有限

售股份

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无限

售股份

总数的

比例

（％） 

本次可

上市流

通股数

占公司

总股本

的比例

（％） 

质押/冻结

的股份数量

（股） 

1 黄少彬 38,000,000 38,000,000 37.94% 11.01% 8.54% 38,000,000 

2 
天津证大金牛
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2,000,000 22,000,000 21.96% 6.38% 4.94% 0 

3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22,000,000 22,000,000 21.96% 6.38% 4.94% 0 

4 吴树容 18,000,000 18,000,000 17.97% 5.22% 4.04% 18,000,000 

 合计 100,000,000 100,000,000 99.83% 28.99% 22.46% 56,000,000 

 注：黄少彬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000,000 股股份、吴树

容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000,000 股股份质押给东莞信托有

限公司。前述股权质押已按有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质押登记日为 2011 年 12 月 23 日。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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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黄少彬先生持有本公司 38,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8.536%，吴树容先生持有本公司 18,000,000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043%，两位股东的上述股份已在本次股权质押中全部质押给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三、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非公开发行限售

股解禁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境内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包含高管股) 

４、外资持股 

 其中：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100167180 

 

22000000 

78167180 

 

22000000 

56167180 

 

 

 

 

 

 

344996408 

344996408 

22.501 

 

   4.942 

17.559 

 

    4.942 

12.617 

 

 

 

 

 

 

77.499 

77.499 

 

 

 

-100000000 

 

-22000000 

-78000000 

 

-22000000 

-56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167180 

 

0 

167180 

 

0 

167180 

 

 

 

 

 

 

444996408 

444996408 

0.038 

 

  0 

0.038 

 

    0 

0.038 

 

 

 

 

 

 

99.962 

99.962 

 

 

 

三、股份总数 445163588 100 0 445163588 100 

  四、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在非公开发行中的承诺，在 12

个月的限售期限内没有减持本公司股票的行为。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对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二日 

http://www.cninfo.com.cn/

